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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道 G228 线蕉城漳湾下塘至拱屿段公路工程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

1 概述

公众参与目的是通过与公众进行的有效协商，使建设项目能够被公众充分认

可，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对公众利益构成危害或威胁，以取得经济效益、社会

效益、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。通过公众参与，了解和掌握民意，保障公众环境保

护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也减少可能产生的不利于工程建设的问题出现。同

时把公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，努力把建设项目对公众的不利影响

减到最小或可接受程度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
及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宁德市宁港水陆联运有限公司（以

下全文简称我单位）于 2026 年 1 月 3 日委托福建环诺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国道

G228 线蕉城漳湾下塘至拱屿段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我单位根据《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广泛征询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有

关群众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或要求。

我单位采取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调查两种形式，分阶段进行调查和意见征询

工作。我单位于 2026 年 1 月 7 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网络首次

公示；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我单位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

主公开网进行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、同期在项目所在地周边村庄张贴现场公示，

并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在福建法治报 3 版、2026 年 4 月 28 日在福建法治报 3



版刊登了公示启事。公示期间，我单位和评价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反馈

意见。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（1）首次公示公开内容主要包括以下部分：

①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；②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；③承担评价工作的环

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；④公众意见表；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

（2）公开日期：2026 年 1 月 7 日～2026 年 1 月 20 日。

（3）我单位于 2026 年 1 月 3 日正式委托福建环诺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

目环评，因此，在 1 月 7 日进行首次公示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中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开展首次公示的时限要求。

2.2 公开方式

我公司“国道 G228 线蕉城漳湾下塘至拱屿段公路工程”环境影响评价一次

公示为网络公示，网络公示载体选取为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。

我公司“国道 G228 线蕉城漳湾下塘至拱屿段公路工程”环境影响评价一

次公示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7 日，公示起止时间为自公示信息发布之日

起 10 个工作日内。

我公司“国道 G228 线蕉城漳湾下塘至拱屿段公路工程”环境影响评价一

次公示网络公示网址为：http://www.hjxxgs.cn/gongshi/1895.html。

网络公示截图如下：



图 1：项目首次网络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国道 G228 线蕉城漳湾下塘至拱屿段公路工程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

期间，我单位及委托的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。

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（1）公示内容：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、查阅纸质报告书

的方式和途径、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、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以及公众意见表的链

接。

（2）公示时限：2026 年 4 月 21 日~2026 年 5 月 7 日。

（3）环评单位已完成《国道 G228 线蕉城漳湾下塘至拱屿段公路工程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环评征求意见稿为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

报告书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中的要求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

我公司“国道 G228 线蕉城漳湾下塘至拱屿段公路工程”环境影响评价二次

公示为网络公示，网络公示载体选取为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，项目网络

公示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21 日，公示日期共 10 个工作日，公示网址为 http://

www.hjxxgs.cn/gongshi/2044.html 公示截图如下：



图 2：征求意见稿网站公示

3.2.2 报纸

2026 年 4 月 21 日在福建法治报 3 版、2026 年 4 月 28 日在福建法治报 3

版刊登了环境影响报告公众参与的公示启事。

《福建法治报》是由福建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法治类报纸，创刊于 1979 年

11 月 18 日，国内刊号 CN35-0071。邮发代号：33-12，报刊级别：福建省级，

作为本项目的报纸公示媒介。

有关公示图片见图 3。



图 3：征求意见稿报纸第一次公示

项目公示区域



图 4：征求意见稿报纸第二次公示

3.2.3 张贴

项目公示区域



我单位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~5 月 7 日期间，在项目所在地横屿村、拱屿

村、下塘村、蕉城中学东校区、民发东著、漳湾镇政府等的公告栏张贴现场公示。

张贴照片如下。

横屿村 下塘村

民发东著 拱屿村

蕉城中学东校区 漳湾镇政府

图 5 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

3.3 查阅情况

项目公示区域

项目公示区域

项目公示区域

项目公示区域

项目公示区域



我单位在单位办公地点：宁德市东侨区余复路 16 号天行商务中心第 2 层，

设置了征求意见稿查阅处，截止至 2026 年 5 月 7 日，无公众至我单位查阅纸质

报告书。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在本项目征求意见期间，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表，也未接到有关本项目的

电话、邮件、信函等。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由于本项目环评公示期间，我单位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，因此本项目未开

展深度公众参与。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在本项目环评公示期间，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表，也未接到有关本项目的

电话、邮件、信函等。

6 其他

我单位采取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调查两种形式，分阶段进行调查和意见征询

工作。我单位于 2026 年 1 月 7 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主公开网进行网络首次

公示；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我单位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在宁德企业环境信息自

主公开网进行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、同期在项目所在地周边村庄张贴现场公示，

并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在福建法治报 3 版、2026 年 4 月 28 日在福建法治报 3

版刊登了公示启事。公示期间，我单位和评价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反馈

意见。

我单位将公众参与说明独立编制成册，提交生态环境部门备案，相关公众意

见表、公示网络截图、报纸原件、现场照片等存入我公司档案备查。



7 诚信承诺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《国道 G228 线蕉城漳湾下塘至拱屿段公路

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本项目环评公示期间，

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表，也未接到有关本项目的电话、邮件、信函等公众意见。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国道 G228 线蕉城漳湾下塘至拱屿段公路工程环

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

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

由宁德市宁港水陆联运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宁德市宁港水陆联运有限公司

承诺时间：2026 年 5 月 8 日


